
 

 

第 三 章 自 然 及 人 文 資 源 

第 一 節 地 形 地 質 景 觀 資 源 
雪 霸 國 家 公 園 位 於 台 灣 本 島 的 中 部 偏 北 ， 面 積 約 七 六 、 八 五 ○ 公 頃 ， 涵 蓋 雪 山 地 壘 的 主 要 部 分 。 由 於 受 到 造

山 運 動 的 影 響 ， 境 內 高 山 林 立 ， 褶 曲 現 象 非 常 普 遍 ； 加 上 淡 水 河 、 蘭 陽 溪 、 大 甲 溪 及 大 安 溪 等 主 支 流 的 侵 蝕 作 用

與 邊 坡 作 用 等 內 外 營 力 交 互 作 用 ， 乃 形 成 豐 富 的 景 觀 資 源( 參 閱 圖 三 ｜ 一 ：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衛 星 影 像 圖) 。 

一 、 大 甲 溪 峽 谷 

谷 關 至 德 基 間 ， 大 甲 溪 兩 岸 直 壁 連 亙 ， 素 以 峽 谷 著 稱 ， 尤 其 是 青 山 及 達 見 兩 段 更 具 盛 名 。 青 山 一 帶 原 有 「 久

良 屏 峽 」 的 名 稱 ， 達 見 一 帶 則 稱 為 「 登 仙 峽 」 。 大 甲 溪 這 一 段 河 道 呈 現 顯 著 的 掘 鑿 曲 流 ， 只 是 曲 流 彎 曲 很 大 ，

河 床 下 切 旺 盛 。 

大 甲 溪 沿 岸 從 和 平 、 白 冷 向 東 直 到 德 基 附 近 ， 除 了 烏 來 一 帶 是 以 板 岩 、 硬 頁 岩 形 成 外 ， 都 由 堅 硬 的 砂 岩 構

成 ； 而 且 在 地 質 構 造 上 ， 是 雪 山 山 脈 主 軸 通 過 的 地 方 ， 因 而 山 高 水 深 ， 懸 崖 峭 壁 到 處 可 見 。 

二 、 佳 陽 沖 積 扇 與 河 階 地 形 

佳 陽 以 東 ， 河 谷 的 上 方 頂 部 忽 然 開 展 ， 河 岸 階 地 普 遍 出 現 。 佳 陽 對 岸 ， 支 流 來 會 的 谷 口 附 近 出 現 五 段 河 階 ，

有 高 有 低 。 最 高 河 階 面 與 支 流 兩 岸 的 河 階 面 連 續 ， 分 布 長 遠 。 實 際 上 ， 這 一 地 形 是 支 流 的 沖 積 扇 ， 堆 置 到 本 流

河 床 上 ， 後 來 沖 積 扇 再 受 河 流 切 割 而 成 ， 因 此 外 形 甚 似 河 岸 階 地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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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環 山 一 帶 的 環 流 丘 地 形 

梨 山 東 北 ， 宜 蘭 支 線 經 過 環 山 時 ， 大 甲 溪 的 曲 流 在 掘 鑿 作 用 中 ， 發 生 曲 流 頸 切 斷 的 現 象 而 形 成 環 流 丘 。 這

個 環 流 丘 頂 部 平 坦 ， 高 出 舊 河 床 約 三 十 公 尺 ， 四 周 是 河 谷 圍 繞 ， 一 側 是 現 河 谷 ， 另 一 側 是 乾 涸 的 老 河 床 。 

四 、 德 基 以 上 的 肩 狀 平 坦 稜 地 形 
大 甲 溪 上 游 地 區 河 岸 的 稜 線 上 ， 常 有 肩 狀 平 坦 稜 ， 由 砂 礫 層 構 成 。 這 種 高 山 邊 坡 呈 現 的 肩 狀 平 坦 稜 ， 顯 示

河 流 急 速 下 切 前 的 河 床 位 置 ； 這 種 平 坦 稜 的 海 拔 高 度 在 二 千 公 尺 左 右 ， 此 地 形 顯 示 以 前 寬 大 的 河 床 。 肩 狀 平 坦

稜 的 出 現 ， 在 德 基 以 上 ， 以 平 石 山 為 中 心 的 大 甲 溪 上 游 ， 平 均 高 度 二 千 多 公 尺 的 地 區 ， 曾 經 有 一 個 很 廣 大 的 老

年 期 地 形 面 存 在 。 當 時 ， 這 一 地 區 的 地 形 面 高 度 很 低 ， 河 流 發 育 已 到 老 年 期 ， 下 切 緩 、 側 切 盛 ， 而 流 路 廣 大 。 

五 、 河 川 襲 奪 

大 甲 溪 上 游 ， 七 家 灣 溪 以 北 到 思 源 埡 口 的 河 谷 十 分 廣 闊 ， 但 是 水 流 弱 小 。 這 樣 細 小 的 流 水 ， 是 難 以 造 成 這

樣 大 的 河 谷 的 。 根 據 地 形 的 發 育 史 ， 這 個 鞍 部 在 地 質 時 代 中 ， 是 由 北 向 南 逐 漸 移 而 來 的 ， 這 種 現 象 在 地 形 學 上

稱 為 谷 中 分 水 ； 在 斷 層 線 谷 裡 ， 鞍 部 以 南 是 大 甲 溪 的 本 流 源 頭 ， 鞍 部 以 北 是 蘭 陽 溪 本 流 的 源 頭 。 由 於 河 川 都 具

有 向 源 侵 蝕 的 能 力 ， 因 此 兩 條 溪 流 開 始 爭 奪 鞍 部 ， 企 圖 搶 佔 地 盤 。 蘭 陽 溪 的 一 側 河 谷 深 ， 河 岸 陡 ， 因 此 崩 塌 以

及 強 烈 的 谷 頭 侵 蝕 ， 遠 遠 強 過 大 甲 溪 的 谷 頭 ， 因 此 兩 溪 中 間 的 鞍 部 逐 漸 南 移 。 隨 著 谷 頭 源 地 的 被 搶 奪 ， 一 些 原

屬 於 大 甲 溪 的 源 頭 支 流 山 谷 ， 也 被 併 入 蘭 陽 溪 流 域 ， 這 時 大 甲 溪 源 頭 的 水 量 大 減 ， 相 反 地 ， 蘭 陽 溪 增 加 了 一 些

上 源 小 山 谷 ， 流 量 增 加 ； 累 積 的 效 果 ， 使 蘭 陽 溪 向 源 侵 蝕 的 力 量 更 為 強 大 。 

大 甲 溪 上 游 不 斷 的 被 搶 奪 ， 流 量 大 減 ， 因 此 留 下 今 日 寬 大 的 河 谷 與 細 小 水 流 的 不 對 稱 景 觀 。 被 搶 去 的 源 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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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 部 ， 造 成 風 隙 的 地 形 ， 也 有 稱 作 乾 谷 的 。 最 有 趣 的 是 ， 在 鞍 部 附 近 還 殘 留 著 大 甲 溪 古 河 床 被 切 割 後 ， 遺 留 下

來 的 河 階 地 。 大 甲 溪 河 床 剖 面 縱 曲 線 ， 缺 少 急 傾 斜 的 上 源 部 分 ， 也 明 顯 地 指 出 河 川 上 源 被 襲 奪 而 去 。 
六 、 雪 山 的 冰 河 地 形 

冰 河 在 雪 山 遺 留 下 豐 富 的 冰 河 地 形 ， 有 冰 斗 群 、 冰 斗 湖 、 Ｕ 形 谷 、 冰 蝕 埡 口 等 ， 其 中 最 壯 麗 的 就 屬 冰 斗 。

這 些 冰 斗 密 集 分 布 在 雪 山 主 峰 的 周 圍 ， 成 為 台 灣 高 山 最 高 品 質 的 地 形 景 觀 區 。 雪 山 主 峰 周 圍 九 個 圈 谷 中 ， 八 個

是 古 冰 斗 遺 跡 。 位 在 雪 山 北 側 坡 面 的 一 號 圈 谷 是 規 模 全 台 最 大 、 形 貌 也 最 優 美 ， 二 號 圈 谷 為 全 台 海 拔 最 高 的 冰

斗 。 
 

除 上 述 地 形 景 觀 外 ， 八 十 八 、 八 十 九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特 殊 地 質 、 地 形 現 象 景 點 登 錄 與 管 理 研 究 」

經 由 文 獻 蒐 集 和 野 外 調 查 登 錄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內 主 要 的 特 殊 地 質 、 地 形 現 象 景 點 計 二 十 處( 如 表 三 ｜ 一) ， 並 研 擬 這

些 特 殊 景 點 的 管 理 辦 法 及 計 畫 作 為 監 測 保 育 景 點 變 遷 之 基 礎 與 保 存 地 景 保 育 景 點 的 各 項 價 值 以 供 永 續 利 用 。 

 

第 二 節 植 物 資 源 

生 育 於 本 區 之 維 管 束 植 物 種 類 ， 包 括 栽 培 種 在 內 共 有 一 千 一 百 零 五 種 ， 分 屬 一 百 四 十 五 科 ， 其 中 蕨 類 植 物 二

百 二 十 三 種 ， 裸 子 植 物 十 九 種 ， 雙 子 葉 植 物 七 百 零 八 種 ， 單 子 葉 植 物 一 百 五 十 五 種 。 八 十 六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雪 霸

國 家 公 園 民 俗 植 物 之 研 究 ｜ 泰 雅 族 及 賽 夏 族 民 俗 植 物 紀 要 」 指 出 早 期 台 灣 原 住 民 泰 雅 族 及 賽 夏 族 在 日 常 生 活 、 生

命 禮 俗 、 歲 時 祭 儀 、 疾 病 醫 療 等 各 項 民 俗 活 動 中 ， 亦 利 用 到 園 區 內 百 餘 種 之 植 物 資 源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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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 景 點 設 解 說 設 施 ○  ○ ○    ○ ○ ○ ○ ○  ○ ○ ○    ○ 
景 點 地 設 解 說 設 施  ○ ○  ○ ○ ○   ○ ○  ○    ○ ○ ○  

清 理 景 點       ○              

安 全 措 施  ○        ○ ○ ○     ○    

限 制 進 入      ○ ○   ○ ○ ○       ○  

避 免 道 路 施 工 護 坡 工 程   ○  ○ ○            ○ ○  

保 持 現 狀 ○  ○ ○ ○   ○ ○    ○ ○ ○ ○  ○  ○ 

管 理 利 用 分 級 
級
三 
級
三 

級
二 

級
三 

級
三 

級
二 

級
二 

級
一 

級
一 

級
一 

級
一 

級
二 

級
二 

級
三 

級
三 

級
二 

級
三 

級
二 

級
二 

級
三 

 
 

表  

施
措
理
管
之
點
景
象
現
形
地
質
地
殊
特
園
公
家
國
霸
雪 

 

１
－
３
表 

略 

策 

理 

管 
 
 
 
 
 
 

稱
名

點
景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斜
背
山
榛 

． 

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布
瀑 

山 

榛 

． 

２ 

 
 
 
 
 
 
 
 
 

地
塌
崩
山
中
霧
觀 

． 

３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斜
背
山
勢
西 

． 

４ 

 
 
 
 
 
 
 

倒
翻
層
岩
崩
山
山
勢
西 

． 

５ 

帶 

道 

集 

密 

石 

化 

ａ 

ｌ 

ｕ 

ｃ 

ｌ 
ｉ 
ｂ 
ｒ 

ｏ 

Ｃ  

道 

林 

０ 

３ 

２ 

． 

６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池
翠 

． 

７ 

 
 
 
 
 
 
 
 
 
 

谷 

圈
號
１
山
雪 

． 

８ 

 
 
 
 
 
 
 
 
 
 

谷 

圈
號
２
山
雪 
． 
９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山
尖
霸
大 

． 
０ 
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山
尖
霸
小 

． 

１ 

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峰
連
霸
東 

． 

２ 

１ 

 
 
 
 
 
 
 
 

岩
腐
豆
山
蘭
秀
布 

． 

３ 

１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崖
斷
蘭
秀
布 

． 

４ 

１ 

 
 
 
 
 
 
 
 
 
 

山
布
勒
特
穆 

． 

５ 

１ 

 
 
 
 
 
 
 
 
 
 

皺
褶
山
田
品 

． 

６ 

１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布
瀑
山
桃 

． 

７ 

１ 

 
 
 
 
 
 
 

面
剖
岩
砂
溪
眉
陵
武 

． 

８ 

１ 

 
 
 
 
 
 

石
乳
鐘
道
林
岸
對
茂
松 

． 

９ 

１ 

 
 
 
 
 
 
 
 
 
 

斜
背
橋
明
光 

． 

０ 

２ 

家 

國 

霸 

雪 

，  

究 

研 

理 

管 
 與 
 錄 
 登 
 點 
 景 。 
 象 
 現 改 

０ 形 修 

０ 地 經 

０ 、 

２ 質 ， 

， 地 究 

９ 殊 研 

９ 特 託 

９ 園 委 

１ 公 處 

等 家 理 

堂 國 管 

建 霸 園 

李 雪 公 

： 

源 

來 

料 

資 

 

五 六 



 

 

 

 



 

 

數 

種 

０ ２ ５ ８ 

１ 

２ ４ ０ ２ 

３ 

３ 

６ 

 

 

類 

 

 

 

 

種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無 

尚 

前 

目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柳 

雄 

高 

、 

薺 

山 

灣 

台 

 
 
 

蘭 

草 

菅 

、 

菜 

葉 

柳 

湖 豆 
南 豇 
、 野 
花 栗 

仙 苗 

鳳 、 

華 蘭 

慕 葉 

棣 松 

臭 睛 藤 脈 忍 

、 眼 風 無 氏 

樹 兒 清 、 上 

貓 山 參 川 

灣 武 里 葉 、 

台 大 阿 五 草 

、 、 、 灣 雪 

桂 草 兒 台 碎 

肉 白 圞 、 湖 

土 翻 土 刺 南 

、 山 灣 灣 、 

榧 雪 台 台 草 

粗 、 、 、 地 

灣 茛 蘭 花 附 

台 毛 馬 仙 湖 
、 氏 山 鳳 南 
柳 森 雪 花 、 
山 、 、 黃 犀 

高 樁 草 、 木 冬 

 
 
 
 
 
 
 
 
 
 

蘭 

蛛 

蜘 

大 

、 

青 

冬 

山 

雪 

細 

、 

艾 

山 

雪 

、 

鵑 

杜 

陽 

佳 

志 

、 

草 

漿 

酢 

山 

尖 

霸 蘭 

大 豆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無 

尚 

前 

目 

 

東 、 三 膏 燈 楊 花 黃 

、 蕨 、 茅 、 地 綠 、 

萁 珠 子 、 菜 間 、 蘭 

紫 葉 味 翹 蓳 山 蘭 葉 

假 疏 五 連 花 、 節 一 

絨 、 南 小 黃 草 根 山 

灣 蕨 、 、 雙 風 黃 玉 

台 耳 樹 茶 、 吳 、 、 

、 湖 香 山 草 大 蓮 蘭 

蕨 南 化 灣 睛 、 線 春 

地 、 、 台 眼 樹 金 灣 

陰 蕨 杉 、 兒 箱 灣 台 

羽 裸 灣 蓮 貓 風 台 、 

扇 毛 台 角 青 、 、 蘭 

、 金 、 八 、 花 草 華 

松 、 杉 、 迴 杖 臭 九 

石 蕨 豆 花 落 錫 野 、 草 

葉 果 紅 蓮 博 、 小 蘭 甲 

杉 莢 灣 銀 、 樹 、 舌 蟹 

小 方 台 花 菜 台 梅 凹 山 

７
８

９
１

等
泉
增

黃
自
改

修

 

 

 

 

表 

類 

分 

物 

植 

有 

稀 
 

２ 

－ 

３ 

表 

 

級 

 

 

類 

 
 
 

ｘ 

Ｅ 

－ 

ｔ 

ｃ 

ｎ 

ｉ 

ｔ 滅 

ｘ 絕 

Ｅ 已 

． 

１ 

 
 

Ｅ 

－ 

ｒ 

ｅ 

ｇ 

ｎ 

ａ 滅 

ｄ 絕 

ｎ 臨 

Ｅ 瀕 

． 

２ 

 

Ｖ 

－ 

ｅ 

ｌ 

ｂ 

ａ 

ｒ 

ｅ 

ｎ 機 

ｌ 危 

ｕ 臨 

ｖ 面 

． 

３ 

 
 
 
 
 
 
 

Ｒ 

－ 

ｅ 

ｒ 

ａ 少 

Ｒ 稀 

． 

４ 

 
 

ｅ 
ｔ 
ａ 
ｎ 
ｉ 

ｍ 定 

ｒ 未 

ｅ 分 

ｄ 身 

ｎ ． 

Ｉ １ 

． 

５ 

 

ｔ 

ｎ 

ｅ 

ｉ 種 

ｃ 問 

ｉ 疑 

ｆ 

ｆ ｎ 

ｕ ｗ 
ｓ ｏ 
ｎ ｎ 
Ｉ ｋ 
． 

６ 
ｒ 

ｅ 

ｇ 

ｎ 

ａ 

ｄ 
 

ｆ 

ｏ 

險 

ｔ 危 

ｕ 離 

Ｏ 脫 

． 
７ 

 
 

ｃ 種 

ｉ 有 

ｍ 稀 

ｅ 之 

ｄ 有 

ｎ 固 

Ｅ 非 
 

ｎ Ｅ 

ｏ Ｎ 

Ｎ － 

． 

８ 

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計 

 

 

 

 

 

 

合 

生 。 植 

物 託 有 

植 委 稀 

區 署 及 

地 建 有 。 

山 營 特 託 

尖 部 園 委 

霸 政 公 處 

大 內 家 理 

－ ， 國 管 

山 告 霸 園 

雪 報 雪 公 

究 家  

７ 研 ４ 國 

８ 查 ９ 霸 

９ 調 ９ 雪 

１ 期 １ ， 

等 先 究 

泉 源 士 研 

增 資 國 之 

黃 態 徐 物 

： 

源 

來 

料 

資 

 

五 九 



 

 

稀 有 植 物 是 指 「 植 物 天 然 族 群 之 個 體 數 目 很 少 ， 或 其 族 群 之 分 布 地 區 狹 隘 」 之 植 物 。 本 區 之 稀 有 植 物 共 有 六 十 三

種 ， 其 分 布 如 圖 三 ｜ 二 ， 其 受 威 脅 程 度 如 表 三 ｜ 二 ， 表 中 可 見 「 非 固 有 之 稀 有 種 」 約 占 全 數 一 半 左 右 ， 一 至 七 級 僅 合

占 約 百 分 之 五 十 ， 其 中 台 灣 山 薺 、 高 雄 柳 屬 瀕 臨 絕 滅 種 ， 均 生 長 於 高 山 絕 嶺 、 環 境 惡 劣 之 處 ， 亟 應 予 以 保 護 。 屬 面 臨

危 機 者 有 棣 慕 華 鳳 仙 花 、 南 湖 柳 葉 菜 、 菅 草 蘭 、 松 葉 蘭 及 苗 栗 野 豇 豆 ， 其 中 棣 慕 華 鳳 仙 花 特 產 於 觀 霧 附 近 ， 生 長 於 二

千 至 二 千 一 百 公 尺 左 右 森 林 下 ， 全 世 界 僅 此 一 產 地 ， 族 群 亦 小 ， 如 不 予 以 嚴 格 保 護 ， 恐 有 絕 種 之 虞 。 菅 草 蘭 與 松 葉 蘭

二 種 蘭 科 植 物 ， 主 要 之 威 脅 來 自 商 人 的 大 量 搜 刮 ， 長 此 以 往 ， 將 導 致 族 群 衰 退 而 危 及 其 生 息 命 脈 。 至 於 苗 栗 野 豇 豆 目

前 在 雪 見 附 近 發 現 ， 分 布 區 域 狹 隘 ， 主 要 干 擾 來 自 生 育 地 環 境 之 改 變 ， 亟 需 保 護 。 其 餘 四 到 七 級 之 稀 有 植 物 目 前 雖 暫

無 絕 種 危 機 ， 但 因 屬 台 灣 之 特 有 植 物 ， 故 亦 應 未 雨 綢 繆 ， 給 予 充 分 注 意 。 另 依 據 八 十 三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雪 霸 國 家 公 園

特 有 及 稀 有 植 物 之 研 究 」 計 畫 綜 合 研 判 及 評 估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稀 有 植 物 保 護 之 優 先 次 序 ， 就 其 於 國 家 公 園 內 稀 有 之 狀

態 、 生 境 及 環 境 適 應 之 寬 窄 以 及 受 威 脅 之 狀 況 ， 分 別 計 其 權 重 ， 綜 合 評 估 以 排 列 其 優 先 次 序 並 分 三 級 ， 第 一 級 保 護 者

計 棣 慕 華 鳳 仙 花 、 台 灣 山 薺 、 苗 栗 野 豇 豆 、 南 湖 柳 葉 菜 、 雪 山 白 草 及 高 雄 柳 等 六 種 ， 第 二 級 保 護 為 二 六 種 ， 第 三 級

保 護 者 二 九 種 ； 並 建 議 對 特 殊 之 特 有 及 稀 有 植 物 個 體 ， 應 由 其 形 態 分 類 、 生 殖 生 理 ， 以 及 其 族 群 差 異 ， 加 強 個 體 生 態

學 之 研 究 ， 以 瞭 解 其 生 物 特 性 ， 並 為 爾 後 遷 地 保 存 之 準 備 工 作 。 

本 園 區 海 拔 高 度 涵 蓋 七 百 至 三 千 八 百 八 十 六 公 尺 ， 高 差 近 三 千 二 百 公 尺 ， 氣 候 上 跨 越 暖 溫 帶 、 冷 溫 帶 及 亞 寒 帶 ，

植 被 類 型 自 亦 涵 括 此 三 大 植 物 帶 ， 且 由 於 地 形 之 錯 綜 複 雜 造 成 局 部 氣 候 之 差 異 ， 以 及 其 他 環 境 因 子 之 交 互 作 用 ， 因 而

導 致 植 物 社 會 不 全 然 照 高 度 變 化 呈 現 規 則 分 布 ， 常 出 現 局 部 鑲 嵌 現 象 ， 甚 至 有 逆 轉 之 情 形 ， 因 此 本 區 之 植 物 社 會 相 當

複 雜 。 全 區 植 被 可 分 為 天 然 植 被 及 人 工 植 被 二 大 類 型( 如 表 三 ｜ 三 ， 圖 三 ｜ 三) ， 其 不 同 類 型 植 被 之 代 表 性 植 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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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會 的 組 成 與 結 構 分 述 如 后 ： 

一 、 天 然 植 被 

( 一) 高 山 岩 原 與 岩 屑 地 植 被 

在 森 林 界 限 以 上 地 區 ， 由 於 風 力 強 勁 、 雨 水 沖 刷 激 烈 、 土 壤 極 為 淺 薄 ， 無 法 形 成 森 林 ， 僅 存 在 低 矮 灌 叢 或

草 本 植 物 等 植 被 。 本 植 被 類 型 主 要 分 布 於 三 千 公 尺 以 上 地 區 ， 如 大 雪 山 、 雪 山 至 大 霸 尖 山 沿 線 山 峰 、 稜 頂 以 及

圈 谷 地 區 ， 依 形 相 分 為 下 述 二 種 植 物 社 會 ： 

１ 高 山 草 本 植 物 社 會 

主 要 分 布 在 雪 山 主 峰 及 北 稜 角 兩 側 之 圈 谷 ， 以 及 聖 稜 線 三 千 六 百 公 尺 以 上 稜 線 附 近 ， 為 全 省 此 類 植 物 社

會 面 積 最 大 之 分 布 區 。 其 組 成 種 類 除 南 湖 紫 羊 茅 外 ， 主 要 尚 有 菊 科 之 玉 山 薄 雪 草 、 尼 泊 爾 籟 蕭 、 玉 山 抱 莖 籟

蕭 、 玉 山 艾 、 玉 山 毛 蓮 菜 、 玉 山 飛 蓬 、 薔 薇 科 之 雪 山 白 草 、 玉 山 金 梅 、 五 蕊 莓 、 玉 山 繡 線 菊 、 禾 本 科 之

羊 茅 、 曲 芒 髮 草 、 高 山 梯 牧 草 、 川 山 短 柄 草 ， 以 及 高 山 白 珠 樹 、 玉 山 水 苦 、 穗 花 佛 甲 草 、 玉 山 佛 甲 草 、

阿 里 山 龍 膽 、 早 田 氏 香 葉 草 、 高 山 珠 蕨 、 森 氏 當 歸 等 種 類 。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本 植 物 社 會 保 存 了 甚 多 地 質 時 代 之

孑 遺 植 物 ， 經 過 反 覆 淘 汰 ， 目 前 殘 存 於 局 部 生 育 地 ， 如 森 氏 毛 茛 、 台 灣 山 薺 、 小 杉 葉 石 松 、 扇 羽 陰 地 蕨 、 雙

黃 花 蓳 菜 等 ， 而 為 台 灣 基 因 保 存 之 寶 庫 。 

２ 高 山 矮 盤 灌 叢 社 會 

此 植 物 社 會 為 台 灣 高 山 常 見 之 植 被 ， 多 分 布 於 山 頂 或 受 風 山 稜 線 ， 主 要 組 成 種 類 有 玉 山 圓 柏 、 玉 山 杜 鵑 、

玉 山 小 蘗 、 高 山 柳 、 川 上 氏 忍 冬 、 玉 山 野 薔 薇 等 。 依 優 勢 種 可 再 細 分 為 三 種 植 物 社 會 ， 即 玉 山 圓 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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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會 、 玉 山 圓 柏 ｜ 玉 山 杜 鵑 社 會 及 高 山 柳 社 會 ， 其 中 高 山 柳 社 會 分 布 於 雪 山 北 峰 至 北 稜 角 稜 線 兩 側 ， 為 本

省 該 種 植 物 最 大 族 群 分 布 所 在 ， 其 餘 兩 種 植 物 社 會 則 廣 泛 分 布 全 域 。 

( 二) 森 林 植 被 
森 林 為 本 園 區 最 重 要 之 植 被 類 型 ， 分 布 地 區 由 最 低 之 七 百 公 尺 至 三 千 六 百 公 尺 左 右 ， 跨 越 暖 溫 帶 、 冷 溫

帶 、 亞 寒 帶 三 帶 ， 包 括 針 葉 樹 、 闊 葉 樹 及 針 闊 葉 混 生 林 等 植 物 社 會 ， 其 主 要 林 型 及 代 表 性 植 物 社 會 分 述 如 下 ： 

１ 玉 山 圓 柏 林 型 

玉 山 圓 柏 在 山 腹 谷 地 ， 蔽 風 且 土 壤 化 育 較 佳 之 處 可 形 成 大 喬 木 森 林 ， 雪 山 西 側 翠 池 附 近 及 雪 山 北 峰 東

側 谷 地 均 有 此 種 森 林 之 分 布 。 雪 山 附 近 之 玉 山 圓 柏 林 為 全 省 此 類 森 林 中 面 積 最 大 ， 林 相 最 為 優 美 者 ， 而 其

生 長 與 稜 線 上 盤? 曲 張 之 矮 盤 灌 叢 大 異 其 趣 ， 頗 富 生 態 研 究 之 意 義 。 

２ 冷 杉 林 型 

廣 泛 分 布 於 全 區 二 千 五 百 至 三 千 七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而 以 二 千 八 百 至 三 千 五 百 公 尺 之 間 為 主 要 生 育 地 ， 尤

以 七 家 灣 溪 上 游 ， 品 田 山 至 雪 山 主 峰 間 之 谷 地 生 長 最 為 良 好 ， 為 全 省 同 類 森 林 中 林 相 最 優 美 者 。 本 林 型 為

本 省 高 海 拔 地 區 之 主 要 林 型 ， 多 形 成 森 林 界 限 ， 上 與 玉 山 圓 柏 社 會 相 接 ， 下 接 台 灣 鐵 杉 ， 此 外 在 大 甲 溪 北

岸 向 陽 乾 燥 地 區 ， 亦 常 與 台 灣 二 葉 松 混 生 。 

３ 鐵 杉 林 型 

廣 泛 分 布 全 區 二 千 至 三 千 四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尤 以 塔 克 金 溪 上 游 之 生 長 最 為 茂 盛 ， 形 成 大 面 積 之 純 林 。 由

於 分 布 廣 ， 適 應 幅 度 又 大 ， 因 此 ， 除 在 最 適 環 境 下 形 成 純 林 外 ， 亦 常 在 各 種 不 同 生 育 環 境 下 與 其 他 植 物 種

類 混 生 而 形 成 不 同 之 植 物 社 會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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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１) 台 灣 鐵 杉 社 會 

台 灣 鐵 杉 之 純 林 組 成 頗 為 單 純 ， 其 樹 冠 通 常 僅 一 層 ， 覆 蓋 度 因 不 同 林 地 而 異 ， 常 可 達 全 面 覆 蓋 ，

地 被 植 物 在 高 海 拔 以 玉 山 箭 竹 為 主 ， 其 下 除 耐 陰 之 苔 蘚 類 外 ， 僅 有 極 少 數 草 本 植 物 零 星 散 生 ； 較 低 海

拔 地 區 鐵 杉 林 之 地 被 則 以 台 灣 瘤 足 蕨 為 主 。 

( ２) 台 灣 冷 杉 ｜ 台 灣 鐵 杉 社 會 
分 布 於 本 區 二 千 五 百 至 三 千 二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為 台 灣 冷 杉 社 會 與 台 灣 鐵 杉 社 會 之 交 會 帶 ， 第 一 層

樹 冠 由 台 灣 冷 杉 與 台 灣 鐵 杉 共 同 組 成 ， 林 下 苗 木 以 台 灣 鐵 杉 為 主 ， 地 被 植 物 在 較 高 海 拔 處 與 冷 杉 林 下

者 相 同 ， 較 低 海 拔 處 則 類 似 鐵 杉 林 。 

( ３) 台 灣 鐵 杉 ｜ 台 灣 二 葉 松 社 會 

分 布 於 海 拔 二 千 三 百 至 三 千 公 尺 之 南 向 山 坡 ， 尤 以 稜 線 附 近 較 為 常 見 ， 喬 木 層 由 台 灣 鐵 杉 和 台

灣 二 葉 松 共 同 組 成 ， 以 鐵 杉 較 占 優 勢 ， 另 有 少 數 華 山 松 、 高 山 櫟 、 昆 欄 樹 等 夾 雜 其 中 ， 下 層 苗 木 則 以

鐵 杉 和 高 山 櫟 為 主 ， 另 有 高 山 新 木 薑 子 、 昆 欄 樹 、 厚 葉 柃 木 、 苗 栗 冬 青 、 刺 果 衛 矛 等 闊 葉 樹 伴 生 。 

( ４) 松 林 型 

分 布 本 區 一 千 至 三 千 二 百 公 尺 ， 尤 以 南 向 之 陽 性 山 坡 為 主 ， 在 大 甲 溪 北 岸 ， 如 七 家 灣 溪 、 四 季

郎 溪 、 志 樂 溪 等 地 均 有 大 面 積 分 布 。 優 勢 種 主 為 台 灣 二 葉 松 ， 另 有 少 數 之 華 山 松 及 台 灣 五 葉 松 。 由 於

野 火 之 干 擾 ， 本 區 所 見 之 二 葉 松 林 ， 樹 冠 鬱 閉 度 常 有 小 於 百 分 之 五 十 以 下 者 ， 形 成 「 疏 林 」 之 特 殊 景

觀 。 其 組 成 種 類 包 括 台 灣 二 葉 松 、 台 灣 五 葉 松 、 華 山 松 等 樹 種 ， 且 各 種 生 態 幅 度 廣 ， 常 因 海 拔 高 度 、

演 替 階 段 之 不 同 而 與 其 他 種 類 混 生 ， 形 成 各 種 不 同 植 物 社 會 ， 除 前 述 之 台 灣 冷 杉 ｜ 台 灣 二 葉 松 社 會 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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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 灣 鐵 杉 ｜ 台 灣 二 葉 松 社 會 外 ， 尚 有 后 述 各 項 ： 

１ 台 灣 二 葉 松 社 會 

廣 泛 分 布 於 全 區 ， 其 組 成 頗 為 單 純 ， 通 常 僅 一 層 樹 冠 ， 純 為 台 灣 二 葉 松 ， 或 偶 有 華 山 松 、 高

山 櫟 ； 灌 木 層 有 二 葉 松 幼 苗 、 台 灣 高 山 杜 鵑 、 紅 毛 杜 鵑 、 台 灣 馬 醉 木 、 赤 楊 、 玉 山 假 沙 梨 等 ； 地

被 植 物 通 常 有 兩 類 ， 在 高 海 拔 地 區 以 玉 山 箭 竹 為 主 ， 較 低 海 拔 或 乾 燥 向 陽 處 則 以 高 山 芒 為 主 。 其

他 伴 生 草 本 除 巒 大 蕨 、 台 灣 藜 蘆 等 數 量 較 多 外 ， 均 屬 零 星 點 綴 。 

２ 台 灣 二 葉 松 ｜ 台 灣 黃 杉 社 會 

多 位 於 溪 谷 附 近 ， 以 七 家 灣 溪 一 帶 最 為 常 見 ， 多 呈 小 面 積 發 生 。 通 常 第 一 層 樹 冠 僅 有 台 灣 二

葉 松 及 台 灣 黃 杉 ， 第 二 層 樹 冠 則 以 闊 葉 樹 為 主 ， 如 西 施 花 、 山 枇 杷 、 八 角 金 盤 、 高 山 新 木 薑 子 、

大 頭 茶 、 台 東 莢 、 疏 果 海 桐 、 埔 里 杜 鵑 等 ， 地 被 植 物 有 五 節 芒 、 白 花 鼠 尾 草 、 肢 節 蕨 、 高 山 破

傘 菊 等 。 

３ 華 山 松 社 會 、 台 灣 二 葉 松 ｜ 華 山 松 社 會 

分 布 於 二 千 三 百 至 三 千 二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多 為 零 星 之 塊 狀 分 布 ， 如 小 雪 山 、 大 霸 尖 山 等 處 。 其 結

構 與 組 成 與 台 灣 二 葉 松 社 會 頗 為 類 似 。 

４ 台 灣 二 葉 松 ｜ 栓 皮 櫟 社 會 

主 要 分 布 於 大 甲 溪 北 岸 一 千 二 百 至 二 千 三 百 公 尺 之 南 向 山 坡 ， 在 七 家 灣 溪 旁 亦 有 零 星 分 布 。 其

組 成 上 層 以 二 葉 松 占 優 勢 ， 下 層 則 以 栓 皮 櫟 為 多 ， 此 外 尚 有 赤 楊 、 銳 葉 楊 梅 、 青 剛 櫟 、 南 燭 、 米

飯 花 、 杜 鵑 類 等 闊 葉 樹 ， 地 被 草 本 則 以 五 節 芒 為 主 。 

 (５) 檜 木 林 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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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布 全 區 海 拔 一 千 五 百 至 二 千 八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主 要 優 勢 樹 種 為 紅 檜 與 台 灣 扁 柏 ， 並 有 台 灣 杉 、

巒 大 杉 、 台 灣 黃 杉 、 台 灣 鐵 杉 、 華 山 松 等 多 種 針 葉 樹 混 生 。 此 社 會 之 結 構 通 常 有 四 層 ， 第 一 層 樹 冠

高 度 常 逾 三 十 公 尺 ； 第 二 層 則 以 闊 葉 樹 為 優 勢 ， 有 赤 椆 、 高 山 新 木 薑 子 、 長 尾 柯 、 昆 欄 樹 、 豬 腳 楠 、

校 力 、 狹 葉 櫟 等 ； 灌 木 層 則 除 上 述 闊 葉 樹 種 之 小 樹 幼 苗 外 ， 有 台 灣 樹 參 、 台 灣 杜 鵑 、 森 氏 杜 鵑 、 銳

葉 柃 木 、 銳 葉 木 犀 、 長 果 楊 桐 、 雪 山 冬 青 、 玉 山 灰 木 、 白 花 八 角 、 深 山 野 牡 丹 等 ； 草 本 層 則 除 了 常

見 之 台 灣 瘤 足 蕨 外 ， 尚 有 倒 葉 瘤 足 蕨 、 稀 子 蕨 、 山 酢 漿 草 、 玉 山 鬼 督 郵 、 肉 穗 野 牡 丹 、 小 椒 草 及 苔

蘚 植 物 等 。 

( ６) 針 葉 樹 混 生 林 型 

分 布 於 二 千 至 二 千 七 百 公 尺 左 右 地 區 ， 通 常 由 台 灣 鐵 杉 、 紅 檜 、 台 灣 扁 柏 、 台 灣 杉 、 巒 大 杉 、

台 灣 黃 杉 、 華 山 松 、 台 灣 二 葉 松 等 多 種 針 葉 樹 共 同 組 成 第 一 層 樹 冠 ， 其 中 並 無 明 顯 之 優 勢 種 ， 其 他

各 層 結 構 概 與 前 述 檜 木 林 型 類 似 。 

( ７) 針 闊 葉 樹 混 生 林 型 

分 布 於 一 千 至 三 千 公 尺 之 間 ， 為 針 葉 樹 林 與 闊 葉 樹 林 之 交 會 帶 ， 依 海 拔 高 度 分 為 二 型 ， 二 千 五

百 至 三 千 公 尺 之 間 主 要 分 布 於 山 凹 谷 地 ， 呈 零 散 之 分 布 ， 主 要 優 勢 種 為 針 葉 樹 之 台 灣 冷 杉 、 台 灣 鐵

杉 及 闊 葉 樹 之 高 山 櫟 ， 其 結 構 通 常 可 分 為 四 層 ， 第 一 層 組 成 種 類 如 前 述 ； 第 二 層 為 闊 葉 樹 小 喬 木 ，

僅 有 刺 格 、 玉 山 假 沙 梨 ； 林 下 為 玉 山 箭 竹 ， 另 有 苔 蘚 類 附 生 樹 幹 上 ， 玉 山 箭 竹 下 零 星 散 生 裂 葉 赤 車

使 者 、 闊 葉 鱗 毛 蕨 、 尖 葉 耳 蕨 、 阿 里 山 忍 冬 等 。 其 組 成 種 類 簡 單 ， 形 相 上 與 台 灣 鐵 杉 林 頗 為 相 似 。

至 於 一 千 至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間 為 與 檜 木 林 型 較 為 類 似 ， 其 結 構 亦 可 分 四 層 。 第 一 層 除 上 述 針 葉 樹 種 外 ，

尚 有 台 灣 肖 楠 、 台 灣 五 葉 松 等 針 葉 樹 ， 以 及 校 力 、 長 尾 柯 、 赤 椆 等 多 種 殼 斗 科 植 物 ； 第 二 層 全 為 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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葉 樹 ， 以 樟 科 及 殼 斗 科 為 主 ， 有 長 果 楊 桐 、 豬 腳 楠 、 高 山 新 木 薑 子 、 白 花 八 角 、 赤 椆 、 昆 欄 樹 、 台

灣 杜 鵑 、 森 氏 杜 鵑 、 玉 山 灰 木 、 枇 杷 葉 灰 木 等 多 種 植 物 ， 灌 木 層 及 草 本 層 之 種 類 與 前 述 檜 木 林 之 種

類 大 致 類 似 。 

( ８) 常 綠 闊 葉 樹 林 型 

主 要 分 布 於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以 下 ， 東 側 夫 布 爾 溪 及 西 側 大 安 溪 一 帶 。 其 組 成 種 類 極 為 複 雜 ， 為 台

灣 植 物 種 類 最 豐 富 之 社 會 ， 大 致 可 依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雲 霧 帶 分 為 櫟 林 帶 與 楠 櫧 林 帶 。 櫟 林 帶 植 物 社 會

之 組 成 ， 除 由 闊 葉 樹 取 代 針 葉 樹 外 ， 大 致 與 檜 木 林 社 會 相 似 ； 楠 櫧 林 帶 之 分 布 大 致 在 七 百 至 一 千 五

百 公 尺 之 間 ， 其 結 構 通 常 有 三 至 四 層 。 第 一 層 樹 冠 以 樟 科 之 豬 腳 楠 、 台 灣 雅 楠 、 瓊 楠 、 霧 社 木 薑 子 、

殼 斗 科 之 長 尾 柯 、 火 燒 柯 、 錐 果 椆 以 及 木 荷 、 黃 杞 、 大 頭 茶 、 烏 心 石 等 為 主 ； 第 二 層 為 小 喬 木 ， 常

見 種 類 有 山 香 圓 、 山 龍 眼 、 山 枇 杷 、 楊 桐 、 柃 木 類 、 樹 杞 、 黑 星 櫻 、 灰 木 類 、 冬 青 類 等 ； 第 三 層 為

灌 木 ， 主 要 種 類 有 山 桂 花 、 九 節 木 、 紅 果 金 粟 蘭 、 伏 牛 花 、 玉 葉 金 花 、 柃 木 類 等 ； 地 被 草 本 則 以 台

灣 鱗 毛 蕨 、 卷 柏 、 複 葉 耳 蕨 、 冷 水 麻 、 赤 車 使 者 及 根 節 蘭 類 為 主 。 

( ９) 落 葉 闊 葉 樹 林 型 

分 布 於 一 千 至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多 出 現 於 崩 坍 地 或 伐 木 後 之 岩 礫 地 ， 如 中 橫 公 路 青 山 至 梨 山

間 ， 宜 蘭 支 線 武 陵 農 場 及 思 源 附 近 ， 大 鹿 林 道 觀 霧 至 大 霸 尖 山 登 山 口 之 間 及 大 雪 山 林 道 沿 線 等 。 主

要 樹 種 有 台 灣 赤 楊 、 台 灣 紅 榨 槭 、 尖 葉 槭 、 栓 皮 櫟 、 台 灣 胡 桃 、 台 灣 樹 等 ， 冬 季 落 葉 期 間 ， 景 相

至 為 別 緻 。 

１ 台 灣 赤 楊 社 會 

此 社 會 通 常 為 二 次 演 替 之 早 期 植 被 ， 由 於 演 替 階 段 之 差 異 ， 常 形 成 不 同 之 植 物 社 會 。 早 期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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赤 楊 純 林 結 構 與 組 成 均 極 簡 單 ， 大 抵 只 有 二 層 ， 上 層 純 由 赤 楊 組 成 ， 偶 有 其 他 陽 性 樹 種 伴 生 ； 地

被 層 幾 純 為 五 節 芒 或 高 山 芒 植 物 社 會 。 中 期 之 赤 楊 林 樹 種 漸 多 ， 層 次 亦 豐 富 ； 第 一 層 樹 冠 除 赤 楊

外 ， 常 有 同 為 落 葉 樹 之 尖 葉 槭 ； 第 二 層 亦 有 台 灣 紅 榨 槭 、 青 楓 等 落 葉 樹 及 大 葉 溲 疏 等 伴 生 ， 灌 木

層 種 類 除 無 赤 楊 外 多 為 上 層 種 類 之 苗 木 ， 草 木 層 則 以 高 山 芒 占 絕 對 優 勢 ， 此 外 尚 有 清 飯 藤 、 金 劍

草 、 蔓 澤 蘭 、 雙 蓋 蕨 等 草 本 ， 以 及 上 述 闊 葉 樹 之 幼 苗 。 
２ 台 灣 紅 榨 槭 社 會 

零 星 分 布 於 一 千 五 百 至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地 區 ， 如 大 鹿 林 道 沿 線 偶 可 見 之 ， 其 結 構 、 組 成 大 抵 同

於 台 灣 赤 楊 社 會 。 

３ 台 灣 胡 桃 社 會 

此 社 會 見 於 武 陵 農 場 、 七 家 灣 溪 河 岸 ， 常 成 小 規 模 純 林 生 長 ， 主 要 伴 生 樹 種 有 化 香 樹 ， 林 下

則 有 此 等 植 物 之 幼 苗 及 玉 山 假 沙 梨 ， 毛 蕊 木 、 狹 葉 莢 � 等 灌 木 。 

４ 栓 皮 櫟 社 會 

見 於 武 陵 農 場 、 大 鹿 林 道 ， 優 勢 種 純 為 栓 皮 櫟 ， 林 下 伴 生 有 南 燭 、 米 飯 花 、 台 灣 馬 醉 木 、 毛

蕊 木 等 灌 木 ， 草 本 以 五 節 芒 為 主 。 

５ 台 灣 樹 社 會 

見 於 大 鹿 林 道 觀 霧 至 大 霸 尖 山 登 山 口 之 間 ， 呈 塊 狀 零 星 分 布 ， 多 出 現 於 造 林 地 。 由 於 台 灣 �

樹 為 本 省 特 有 種 ， 全 省 雖 有 零 星 分 布 但 族 群 均 小 ， 其 在 本 園 區 分 布 之 純 林 ， 極 具 學 術 研 究 價 值 ，

值 得 予 以 保 護 。 另 依 據 八 十 三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觀 霧 地 區 步 道 沿 線 動 物 資 源 、 植 群 及

其 景 觀 之 調 查 研 究 ︱ 植 被 及 景 觀 部 分 」 對 台 灣 樹 保 護 應 否 維 持 目 前 的 保 育 措 施 ， 抑 或 適 度 砍 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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伴 生 的 松 類 ， 建 議 進 行 研 究 後 再 邀 集 專 家 學 者 討 論 決 定 。 

 (０１) 低 海 拔 次 生 林 社 會 

分 布 全 區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以 下 ， 經 破 壞 或 人 為 干 擾 之 地 區 ， 如 路 旁 或 廢 耕 地 ， 主 要 組 成 種 類 有 山

黃 麻 、 白 匏 子 、 血 桐 、 野 桐 、 構 樹 、 無 患 子 、 羅 氏 鹽 膚 木 、 樹 蕨 類 、 五 節 芒 、 銀 合 歡 等 。 

( 三) 草 原 植 被 

分 布 範 圍 甚 廣 ， 以 玉 山 箭 竹 和 高 山 芒 為 主 要 組 成 種 類 。 依 其 生 育 環 境 及 組 成 之 不 同 ， 大 致 有 下 列 數 種 植

物 社 會 ： 

１ 玉 山 箭 竹 社 會 

分 布 於 二 千 至 三 千 六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面 積 甚 廣 ， 除 森 林 界 限 以 上 之 社 會 可 能 為 原 生 植 被 外 ， 其 餘 多 屬 次

生 植 被 ， 其 干 擾 因 素 包 括 天 然 的 野 火 及 人 為 的 伐 木 。 其 組 成 以 玉 山 箭 竹 占 絕 對 優 勢 ， 伴 生 有 少 數 高 山 芒 、

台 灣 藜 蘆 、 羊 茅 、 剪 股 穎 類 、 石 松 類 之 玉 山 石 松 、 玉 柏 、 假 石 松 、 龍 膽 類 之 阿 里 山 龍 膽 、 玉 山 龍 膽 及 一 枝

黃 花 、 厚 唇 粉 蝶 蘭 、 台 灣 百 合 、 尖 山 蓳 菜 等 草 本 植 物 。 

２ 高 山 芒 社 會 

分 布 略 低 於 玉 山 箭 竹 ， 約 二 千 至 三 千 二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性 喜 陽 光 又 耐 乾 旱 貧 瘠 ， 多 繁 生 於 向 陽 裸 露 山 坡

地 帶 ， 與 玉 山 箭 竹 之 偏 好 潤 濕 土 壤 有 別 ， 因 此 在 兩 者 共 同 分 布 之 海 拔 高 度 內 ， 亦 因 習 性 同 而 各 自 形 成 社 會 ，

沿 地 形 之 高 低 起 伏 而 成 塊 狀 或 帶 狀 之 鑲 嵌 分 布 。 其 組 成 種 類 除 優 勢 種 為 高 山 芒 外 ， 伴 生 種 類 大 致 與 玉 山 箭

竹 社 會 相 當 。 

３ 玉 山 箭 竹 ︱ 高 山 芒 社 會 

在 環 境 適 中 之 處 ， 高 山 芒 常 混 生 於 玉 山 箭 竹 草 生 地 中 ， 形 成 本 植 物 社 會 。 

七 一 



 

 

４ 高 山 芒 ︱ 巒 大 蕨 社 會 

此 植 物 社 會 多 成 塊 狀 散 生 於 高 山 芒 草 原 間 ， 在 武 陵 農 場 至 雪 山 東 峰 間 、 桃 山 、 池 有 山 南 稜 多 見 之 。 
５ 低 海 拔 草 本 植 物 社 會 

此 一 社 會 為 低 海 拔 地 區 次 生 演 替 之 前 期 社 會 ， 主 要 由 五 節 芒 、 台 灣 澤 蘭 、 清 飯 藤 、 加 拿 大 蓬 、 茵 陳 蒿

等 陽 性 草 本 組 成 。 

二 、 人 工 植 被 

本 區 之 人 工 植 被 主 要 可 分 造 林 地 及 農 墾 區 兩 類 。 

造 林 地 分 布 於 林 區 海 拔 七 百 至 二 千 八 百 公 尺 之 間 ， 造 林 樹 種 主 要 有 紅 檜 、 扁 柏 、 雲 杉 、 台 灣 杉 、 二 葉 松 、 肖

楠 、 柳 杉 、 杉 木 等 ， 闊 葉 樹 主 要 有 赤 楊 、 櫸 木 、 竹 類 等 ， 以 針 葉 樹 占 絕 大 部 分 。 

農 墾 區 主 要 分 布 在 武 陵 農 場 及 松 柏 農 場 ， 主 要 種 植 蘋 果 、 梨 、 水 蜜 桃 、 梅 、 李 等 溫 帶 果 樹 及 一 些 農 作 物 蔬 菜 ，

例 如 高 麗 菜 等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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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動 物 資 源 
雪 霸 國 家 公 園 由 於 植 被 型 態 具 有 多 樣 性 ， 海 拔 差 異 大 ， 大 部 分 面 積 未 經 人 為 開 發 利 用 ， 可 以 提 供 各 種 動 物 豐 富

的 食 物 來 源 及 適 當 的 保 護 ， 因 此 本 區 動 物 資 源 相 當 豐 富( 如 圖 三 ｜ 四 、 圖 三 ｜ 五) ， 至 少 含 有 三 十 三 種 哺 乳 類 ， 一 一

九 種 鳥 類 ， 十 九 種 爬 蟲 類 ， 六 種 兩 生 類 ， 十 六 種 淡 水 魚 及 一 七 ○ 種 蝴 蝶( 陸 續 登 錄 建 檔 中) ， 與 玉 山 及 太 魯 閣 兩 國 家

公 園 相 較 ， 毫 不 遜 色( 如 表 三 ｜ 四 、 表 三 ｜ 五) 。 其 中 含 有 許 多 珍 貴 及 瀕 臨 絕 種 的 動 物 如 櫻 花 鉤 吻 鮭 、 台 灣 黑 熊 、 石

虎 、 帝 雉 、 藍 腹 鷴 、 白 喉 笑 鶇 、 台 灣 山 椒 魚 、 寬 尾 鳳 蝶 、 大 紫 蛺 蝶 及 升 天 鳳 蝶 等 。 

一 、 哺 乳 類 

本 區 的 哺 乳 動 物 ， 至 少 有 三 十 三 種 ， 占 台 灣 陸 上 的 哺 乳 動 物 一 半 以 上 ， 其 中 大 型 的 有 台 灣 黑 熊 、 長 鬃 山 羊 、 台 灣

野 豬 、 水 鹿 ； 中 型 的 有 台 灣 獼 猴 、 山 羌 、 石 虎 、 白 鼻 心 ； 小 型 的 則 有 穿 山 甲 、 、 鼬 獾 、 黃 喉 貂 、 各 種 鼠 類 及 蝙

蝠 。 牠 們 的 分 布 遍 佈 全 區 ， 在 水 平 分 布 上 ， 以 武 陵 農 場 至 池 有 山 發 現 的 二 十 三 種 最 多 ， 其 次 是 大 鹿 林 道 東 西 線 、

二 一 ○ 林 道 、 馬 達 拉 溪 及 四 季 郎 溪 亦 有 不 少 的 哺 乳 動 物 。 在 垂 直 分 布 上 ， 整 個 雪 山 山 脈 以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至 二 千 一

百 公 尺 一 帶 的 哺 乳 動 物 最 為 豐 富 ， 由 此 向 高 海 拔 及 低 海 拔 遞 減 。 最 主 要 棲 息 於 闊 葉 林 及 針 闊 葉 林 ； 其 次 為 伐 木 跡

地 芒 草 、 幼 齡 林 、 針 葉 林 、 農 耕 地 ； 溪 谷 、 寒 原 灌 叢 ； 裸 露 地 及 箭 竹 草 原 較 少 。 八 十 三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雪 霸 國 家

公 園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族 群 與 習 性 之 研 究( 武 陵 地 區) 」 指 出 武 陵 地 區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以 長 鬃 山 羊 數 量 較 多 分 布 亦 廣 ， 八

十 四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族 群 與 習 性 之 研 究( 雪 見 地 區) 」 發 現 雪 見 地 區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資 源

相 當 豐 富 ， 可 進 行 長 期 監 測 ， 以 追 蹤 當 地 動 物 活 動 變 化 情 形 與 環 境 之 間 的 關 係 ； 而 人 類 活 動 對 大 型 哺 乳 動 物 之 影

響 頗 大 ， 應 加 強 管 制 以 減 少 干 擾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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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鳥 類 

本 園 區 共 發 現 一 一 九 種 鳥 類 ， 台 灣 森 林 中 的 留 鳥 一 半 以 上 都 可 在 此 發 現 。 其 中 深 山 竹 雞 、 藍 腹 鷴 、 帝 雉 、 台

灣 藍 鵲 、 紋 翼 畫 眉 、 金 翼 白 眉 、 白 耳 畫 眉 、 藪 鳥 、 冠 羽 畫 眉 、 紫 嘯 鶇 、 栗 背 林 鴝 及 火 冠 戴 菊 鳥 等 十 二 種 是 台 灣 特

有 種 ， 占 本 省 特 有 種 鳥 類 之 百 分 之 八 十 六 ， 就 特 有 種 而 言 ， 本 園 區 是 台 灣 精 華 所 在 。 鳥 類 的 種 類 及 數 量 ， 隨 植 被

型 態 之 不 同 及 海 拔 高 度 而 異 。 在 不 同 植 被 及 不 同 海 拔 中 ， 以 分 布 自 七 百 八 十 公 尺 至 二 千 四 百 公 尺 左 右 之 闊 葉 林 ，

由 於 食 物 豐 富 而 且 氣 候 溫 和 ， 鳥 種 數( 六 十 六 種) 是 全 區 之 冠 ； 位 於 二 千 公 尺 以 上 林 火 後 的 山 頂 及 樹 林 界 限 之 上 的

箭 竹 草 原 則 僅 發 現 八 種 鳥 。 

就 垂 直 分 布 而 言 ， 整 個 雪 山 山 脈 以 九 百 至 一 千 二 百 公 尺 及 一 千 八 百 至 二 千 一 百 公 尺 的 鳥 種 最 多 ， 不 過 在 海 拔 二 千

一 百 公 尺 以 上 ， 鳥 種 數 則 隨 海 拔 高 度 的 增 加 而 持 續 遞 減 ， 最 少 的 是 三 千 六 百 公 尺 以 上 地 區 ， 僅 發 現 十 種 鳥 類( 表

三 ｜ 六 、 表 三 ｜ 七) 。 留 鳥 中 分 布 範 圍 狹 窄 的 種 類 共 有 四 十 四 種 ， 其 中 包 括 朱 鸝 、 黃 山 雀 、 赤 腹 山 雀 、 綠 啄 木 、

大 赤 啄 木 、 茶 腹 及 綠 啄 花 鳥 等 稀 有 或 瀕 臨 絕 種 的 鳥 類 ， 尤 其 武 陵 地 區 各 水 系 亦 有 為 數 不 少 的 稀 有 種 留 鳥 ｜ 鴛

鴦 。 八 十 四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武 陵 地 區 登 山 步 道 沿 線 野 生 動 物 景 觀 資 源 調 查 研 究 」 在 九 十 一 種 鳥 類 中 ， 鳥 種 數 相 差

不 多 ， 如 就 賞 鳥 與 健 行 體 力 等 需 求 而 言 ， 適 合 路 線 以 桃 山 瀑 布 為 主 ， 並 可 利 用 現 有 的 涼 亭 和 開 闊 平 坦 地 設 置 解 說

牌 ， 藉 以 提 昇 遊 客 對 生 態 資 源 的 認 知 。 

三 、 兩 生 爬 蟲 類 

本 園 區 曾 發 現 六 種 兩 生 類 ， 主 要 分 布 於 水 源 比 較 豐 富 之 武 陵 地 區 。 其 他 海 拔 二 千 五 百 公 尺 以 上 的 地 區 ， 由 於

氣 溫 在 冬 季 過 低 且 水 源 不 穩 定 ， 鮮 有 兩 生 類 之 分 布 。 在 大 霸 尖 山 霸 南 營 地 之 溪 床 水 源 曾 發 現 六 隻 台 灣 山 椒 魚 ， 是

分 布 海 拔 較 高 的 兩 生 類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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爬 蟲 類 在 本 園 區 內 共 記 錄 到 十 九 種 ， 其 中 有 十 五 種 蛇 類 及 四 種 蜥 蜴 ， 以 武 陵 為 最 主 要 分 布 地 區 。 

八 十 四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武 陵 地 區 登 山 步 道 沿 線 野 生 動 物 景 觀 資 源 調 查 研 究 」 兩 棲 爬 蟲 類 方 面 ： 在 七 家 灣 溪 的

沿 岸 ， 斯 文 豪 氏 蛙 和 梭 德 氏 蛙 是 經 常 可 見 的 種 類 ， 而 在 高 山 區 的 早 晨 ， 亦 可 發 現 蜥 蜴 類 停 棲 於 陽 光 下 ， 藉 著 能 量

之 吸 收 以 提 高 體 溫 ， 在 蛇 類 方 面 ， 從 調 查 資 料 得 知 常 見 的 有 帶 紋 赤 蛇 、 高 砂 蛇 、 赤 煉 蛇 、 標 蛇 及 菊 池 氏 龜 殼 花 等 。 

四 、 魚 類 

本 園 區 內 之 大 安 溪 系 、 大 甲 溪 系 、 蘭 陽 溪 系 、 德 基 水 庫 等 地 共 採 集 了 十 六 種 魚 類 ， 其 中 台 灣 石 、 台 灣 間 爬

岩 鰍 、 櫻 花 鉤 吻 鮭 及 台 灣 櫻 口 鰍 是 台 灣 特 有 種 。 在 三 大 溪 系 中 ， 以 大 安 溪 系 魚 種 較 多 ， 屬 於 蘭 陽 溪 系 的 米 磨 登 溪

因 富 含 硫 及 礦 物 質 ， 水 質 混 濁 ， 故 不 曾 有 魚 類 的 採 集 紀 錄 ， 德 基 水 庫 一 帶 的 魚 種 相 當 多 ， 有 不 少 經 濟 性 魚 種 。 一

般 溪 魚 分 布 的 上 限 為 一 千 八 百 公 尺 左 右 ， 櫻 花 鉤 吻 鮭 可 達 一 千 八 百 公 尺 以 上 ， 魚 在 一 千 六 百 公 尺 的 馬 達 拉 溪 有

採 集 紀 錄 ， 此 外 川 虎 、 台 灣 櫻 口 鰍 也 是 分 布 海 拔 較 高 的 淡 水 魚 ， 適 應 範 圍 則 以 魚 及 川 虎 最 廣 ， 分 布 由 七 百

五 十 公 尺 一 直 到 一 千 八 百 公 尺 。 

櫻 花 鉤 吻 鮭 是 屬 於 冷 水 性 魚 類 ， 當 冰 河 期 結 束 時 ， 地 球 的 氣 候 也 就 變 得 溫 暖 ， 所 以 在 亞 熱 帶 的 台 灣 地 區 ， 牠

只 能 適 應 在 大 甲 溪 上 游 海 拔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以 上 的 溪 流 中 ， 這 些 溪 流 的 坡 度 平 緩 ， 水 溫 維 持 在 攝 氏 十 六 度 以 下 ， 兩

岸 的 地 質 是 由 黏 板 岩 和 砂 岩 所 形 成 ， 河 床 甚 少 泥 質 ， 且 樹 木 繁 茂 ， 水 量 充 沛 ， 水 生 昆 蟲 豐 富 ， 所 以 櫻 花 鉤 吻 鮭 得

以 在 此 生 存 。 櫻 花 鉤 吻 鮭 在 學 術 、 歷 史 及 我 國 保 育 工 作 上 確 有 其 重 要 價 值 ： 

( 一) 櫻 花 鉤 吻 鮭 是 冰 河 時 期 的 孑 遺 生 物 ， 也 是 台 灣 目 前 唯 一 倖 存 的 寒 帶 魚 類 ， 牠 的 存 在 證 明 了 台 灣 曾 有 寒 冷 時

期 ， 此 種 活 標 本 的 學 術 地 位 重 要 性 不 亞 於 「 腔 棘 魚 」 。 

( 二) 全 世 界 此 種 陸 封 型 鮭 鱒 類 不 多 ， 只 有 日 本 、 韓 國 及 我 國 東 北 有 發 現 ， 而 櫻 花 鉤 吻 鮭 的 存 在 可 證 明 台 灣 和 大 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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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 是 相 連 之 陸 塊 。 

( 三) 台 灣 是 僅 次 於 墨 西 哥 的 全 球 鮭 鱒 類 之 南 限 分 布 地 ， 其 在 生 物 地 理 學 上 至 為 重 要 。 

( 四) 日 本 魚 類 學 家 大 島 正 滿 於 民 國 七 年 提 出 櫻 花 鉤 吻 鮭 與 櫻 鱒 的 比 較 報 告 ， 為 台 灣 特 、 稀 有 動 物 中 最 早 公 諸 於 國

際 間 的 一 篇 報 告 ， 在 台 灣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史 上 具 有 重 大 的 意 義 。 

( 五) 日 據 時 代 日 人 即 將 櫻 花 鉤 吻 鮭 列 為 「 天 然 紀 念 物 」 ， 並 列 有 詳 細 規 劃 管 理 辦 法 及 專 書 ， 而 我 國 正 積 極 進 行 其

保 護 與 復 育 工 作 ， 將 有 助 於 提 昇 國 際 形 象 。 

櫻 花 鉤 吻 鮭 自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依 「 文 化 資 產 保 存 法 」 進 行 復 育 工 作 ， 歷 時 十 餘 年 ， 以 往 的 保 育 成 效 是 值 得 肯 定

的 ， 但 其 族 群 數 量 的 減 少 、 結 構 的 轉 劣 及 棲 地 之 惡 化 也 是 事 實 ， 因 此 ， 應 對 過 去 的 保 育 策 略 及 工 作 方 向 加 以 檢 討 ，

祈 能 在 相 關 權 責 單 位 的 大 力 配 合 努 力 下 ， 順 利 完 成 復 育 櫻 花 鉤 吻 鮭 的 工 作 ， 並 達 成 永 續 經 營 的 目 標 。 

本 處 依 據 櫻 花 鉤 吻 鮭 野 生 動 物 保 育 計 畫 書( 保 護 措 施 分 工 計 畫 表) 及 保 育 研 究 近 中 長 程 計 畫 （ 草 案 ） 並 依 照 問

題 的 急 迫 性 ， 進 行 各 項 保 育 工 作 ， 希 望 能 解 決 迫 在 眉 睫 的 難 題 ， 期 對 整 體 的 長 期 保 育 有 較 周 全 之 規 劃 ， 而 目 前 的

保 育 執 行 情 形 成 果 如 下 ： 

( 一) 武 陵 地 區 溪 流 水 源 、 水 質 監 測 系 統 之 規 劃 與 調 查( 八 十 三 年 至 九 十 年 度) 

成 果 ： 七 家 灣 溪 流 域 水 質 一 向 良 好 ， 是 櫻 花 鉤 吻 鮭 優 良 棲 息 地 ， 然 而 因 溪 流 兩 旁 山 坡 地 之 開 發 ， 水 土 保 持 之

破 壞 ， 再 加 上 武 陵 地 區 農 業 活 動 大 量 使 用 各 種 肥 料 及 農 藥 ， 造 成 原 本 清 淨 之 溪 流 中 營 養 鹽 增 加 、 水 溫

上 升 形 成 優 氧 化 ， 嚴 重 威 脅 櫻 花 鉤 吻 鮭 之 生 存 與 成 長 ， 基 於 保 育 之 需 要 遂 進 行 本 項 研 究 ， 並 透 過 地 理

資 訊 系 統 建 立 查 詢 系 統 ， 以 供 未 來 經 營 管 理 之 參 考 。 目 前 興 建 完 成 之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將 可 改 善 因 遊 憩 而

製 造 的 生 活 廢 水 。 

( 二) 櫻 花 鉤 吻 鮭 族 群 監 測 與 生 態 調 查( 八 十 三 年 至 九 十 年 度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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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果 ： 櫻 花 鉤 吻 鮭 目 前 僅 存 於 雪 霸 國 家 公 園 境 內 之 七 家 灣 溪 一 帶 ， 由 於 七 家 灣 溪 兩 岸 的 自 然 力 作 用 和 人 為 的

過 度 開 發 ， 造 成 沿 岸 崩 塌 及 河 床 嚴 重 的 沖 刷 和 淤 積 ， 對 櫻 花 鉤 吻 鮭 棲 息 地 產 生 極 大 的 負 面 影 響 ， 因 此 ，

瞭 解 溪 流 現 況 、 族 群 數 量 、 分 布 、 生 活 習 性 及 研 究 棲 地 改 善 辦 法 ， 藉 以 作 為 復 育 良 否 之 參 考 依 據 。 

( 三) 七 家 灣 溪 河 床 棲 地 改 善 之 試 驗 研 究( 八 十 七 年 至 九 十 年 度) 

成 果 ： 由 於 櫻 花 鉤 吻 鮭 的 棲 息 環 境 受 到 防 砂 壩 的 阻 隔 ， 造 成 近 親 繁 殖 ， 使 得 櫻 花 鉤 吻 鮭 族 群 基 因 萎 縮 及 族 群

數 量 劇 減 。 為 改 善 其 棲 息 環 境 ， 本 研 究 以 生 態 觀 點 ， 針 對 七 家 灣 溪 支 流 ｜ 高 山 溪 上 游 的 環 境 進 行 現 場

調 查 ， 並 利 用 水 工 模 型 試 驗 研 究 壩 體 如 何 部 分 拆 除 或 開 口 ， 以 改 善 七 家 灣 溪 棲 地 環 境 ， 使 櫻 花 鉤 吻 鮭

恢 復 生 機 。 

( 四) 七 家 灣 溪 支 流 ｜ 高 山 溪 防 砂 壩 改 善 工 程( 八 十 八 年 度) 

成 果 ： 櫻 花 鉤 吻 鮭 業 經 公 告 為 瀕 臨 絕 種 之 保 育 類 野 生 動 物 ， 過 去 一 直 都 在 極 力 挽 救 ， 然 而 效 果 並 不 理 想 ， 主

要 原 因 是 防 砂 壩 的 阻 隔 ， 使 得 魚 隻 無 法 順 利 回 到 上 游 溪 段 產 卵 ， 為 挽 救 這 些 珍 貴 稀 有 魚 類 ， 遂 利 用 水

工 模 型 進 行 防 砂 壩 改 善 試 驗 ， 結 果 認 為 防 砂 壩 中 間 開 缺 口 ， 有 助 鮭 魚 洄 游 且 環 境 會 有 改 善 。 這 項 研 究

也 獲 得 相 關 機 關 支 持 ， 行 政 院 農 委 會 亦 邀 請 國 內 多 位 專 家 、 學 者 參 加 審 查 ， 並 同 意 本 處 進 行 改 善 。 經

過 一 年 之 觀 測 ， 對 擴 大 櫻 花 鉤 吻 鮭 棲 地 及 增 加 族 群 交 流 已 具 有 相 當 助 益 。 

( 五) 七 家 灣 溪 「 湧 泉 池 」 棲 地 改 善 工 程 （ 八 十 八 年 度 ） 

成 果 ： 湧 泉 池 是 櫻 花 鉤 吻 鮭 現 存 之 避 難 所 ， 位 於 七 家 灣 溪 旁 一 天 然 水 池 ， 由 於 歷 經 賀 伯 、 瑞 伯 等 颱 風 侵 襲 ，

造 成 湧 泉 池 淤 積 嚴 重 及 影 響 其 棲 息 ， 為 改 善 此 棲 地 環 境 ， 遂 進 行 本 項 工 程 ， 對 爾 後 提 供 櫻 花 鉤 吻 鮭 棲

息 、 避 難 將 有 莫 大 助 力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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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六) 歷 年 人 工 繁 殖 復 育 及 魚 苗 放 流( 依 據 櫻 花 鉤 吻 鮭 野 生 種 魚 觀 察 與 人 工 繁 養 殖 試 驗 及 台 灣 櫻 花 鉤 吻 鮭 精 子 的

微 細 構 造 之 基 礎 進 行 復 育) 
成 果 ： 八 十 三 年 人 工 繁 殖 復 育 計 育 成 二 六 八 尾 魚 苗 ， 放 流 於 高 山 溪 上 游 。 

八 十 四 年 人 工 繁 殖 復 育 計 育 成 三 五 七 尾 魚 苗 ， 放 流 於 高 山 溪 、 七 家 灣 溪 、 四 季 郎 溪 上 游 。 
八 十 五 年 人 工 繁 殖 復 育 計 育 成 八 一 五 尾 魚 苗 ， 放 流 於 高 山 溪 、 七 家 灣 溪 、 四 季 郎 溪 上 游 。 

八 十 六 年 人 工 繁 殖 復 育 計 育 成 九 百 餘 尾 魚 苗 ， 放 流 於 桃 山 西 溪 、 無 名 溪 。 

八 十 七 年 人 工 繁 殖 復 育 計 育 成 一 百 餘 尾 ， 放 流 於 七 家 灣 溪 上 游 ， 由 於 受 瑞 伯 颱 風 之 影 響 ， 導 致 溪 水 暴

漲 ， 整 個 工 作 因 此 而 受 影 響 。 

八 十 八 年 人 工 繁 殖 復 育 計 育 成 九 六 ○ 尾 魚 苗 ， 放 流 於 高 山 溪 、 七 家 灣 溪 。 

 (七) 櫻 花 鉤 吻 鮭 魚 苗 繁 殖 場 規 劃 設 計( 八 十 七 年 度) 

成 果 ： 由 於 環 境 惡 化 ， 七 家 灣 溪 適 合 之 棲 息 地 變 少 ， 櫻 花 鉤 吻 鮭 有 面 臨 絕 種 之 危 機 ， 復 育 工 作 為 目 前 努 力 之

方 向 而 魚 苗 繁 殖 場 經 評 估 獲 致 以 下 三 點 重 要 結 論 ， 應 積 極 進 行 魚 苗 繁 殖 場 興 建 ： 

（ １ ） 七 家 灣 溪 之 自 然 河 川 型 態 已 被 防 砂 壩 及 農 業 活 動 破 壞 ， 最 佳 自 然 產 卵 場 已 不 多 見 。 

（ ２ ） 因 幼 魚 棲 息 所 不 多 ， 即 使 自 然 孵 化 ， 幼 魚 存 活 率 亦 低 。 

（ ３ ） 七 家 灣 溪 因 河 岸 平 直 化 且 兩 岸 變 寬 無 河 岸 林 ， 故 幼 魚 餌 料 不 足 ， 亦 形 成 幼 魚 自 然 存 活 率 偏 低 。 

( 八) 七 家 灣 溪 集 水 區 之 遙 測 監 測( 八 十 五 年 度) 

成 果 ： 進 行 櫻 花 鉤 吻 鮭 棲 地 變 遷 之 監 測 ， 並 利 用 遙 測 技 術 加 強 櫻 花 鉤 吻 鮭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之 生 態 環 境 監 測 ，

從 已 有 的 衛 星 影 像 資 料 ， 顯 示 保 護 區 內 的 植 被 覆 蓋 有 好 轉 的 趨 勢 ， 然 而 核 心 區 域 的 植 被 覆 蓋 卻 比 緩 衝

區 的 情 形 差 ， 急 需 有 進 一 步 之 植 生 復 舊 工 作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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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九) 櫻 花 鉤 吻 鮭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區 之 植 生 復 舊( 八 十 八 年 度) 

成 果 ： 森 林 是 水 的 故 鄉 ， 水 為 生 命 的 泉 源 ， 也 是 維 持 生 物 的 重 要 因 子 ， 水 質 之 良 窳 ， 端 視 森 林 植 被 狀 況 ， 它

直 接 影 響 生 物 族 群 的 興 衰 ， 更 是 眾 多 特 有 野 生 動 物 棲 息 場 所 ， 因 此 ， 武 陵 農 場 轉 型 釋 出 土 地 後 ， 陸 續

進 行 造 林 復 舊 ， 並 沿 溪 岸 種 植 較 大 原 生 樹 種 ， 藉 以 提 供 水 中 生 物 食 物 來 源 。 

( 十) 七 家 灣 溪 水 生 昆 蟲 監 測 調 查( 八 十 五 年 至 八 十 六 年 度) 

成 果 ： 櫻 花 鉤 吻 鮭 食 物 來 源 大 部 分 以 水 生 昆 蟲 為 主 ， 由 於 集 水 區 的 人 為 活 動 直 接 、 間 接 影 響 溪 流 水 質 及 水 中

生 態 ， 為 深 入 瞭 解 水 質 與 水 生 昆 蟲 相 互 的 關 係 以 及 水 棲 昆 蟲 相 、 生 活 史 、 群 聚 與 季 節 變 化 關 係 等 ， 進

行 本 研 究 ， 結 果 將 可 作 為 集 水 區 上 游 環 境 復 舊 的 參 考 依 據 。 

棲 地 的 破 壞 往 往 是 造 成 物 種 滅 絕 的 主 因 ， 櫻 花 鉤 吻 鮭 能 歷 經 百 萬 年 而 生 存 在 台 灣 ， 這 是 一 種 奇 蹟 ， 然 而 ， 由

於 人 為 的 開 發 ， 已 嚴 重 影 響 其 生 存 。 在 不 希 望 櫻 花 鉤 吻 鮭 是 因 人 類 的 掠 奪 方 式 下 滅 亡 ， 所 以 本 處 自 八 十 一 年 七 月

成 立 即 執 行 相 關 復 育 措 施 ， 歷 年 來 的 堅 持 和 積 極 的 復 育 工 作 ， 無 非 是 想 盡 最 大 的 力 量 ， 來 挽 救 牠 的 生 機 ， 往 後 的

復 育 工 作 ， 本 處 將 與 相 關 權 責 單 位 配 合 繼 續 努 力 ， 儘 早 還 給 櫻 花 鉤 吻 鮭 自 然 的 生 存 環 境 ， 讓 牠 世 世 代 代 繁 衍 下 去 。 

五 、 昆 蟲 

曾 在 武 陵 地 區 記 錄 到 一 一 一 種 蝶 類 ， 觀 霧 地 區 記 錄 到 鱗 翅 目 蝶 類 八 科 九 六 種 、 蛾 類 十 七 科 一 二 一 種 、 鞘 翅 目

十 四 科 九 三 種 ， 未 來 將 繼 續 辦 理 雪 見 地 區 詳 細 的 昆 蟲 調 查 。 合 計 武 陵 、 觀 霧 蝶 類 有 一 七 ○ 種( 陸 續 登 錄 建 檔 中) ，

而 園 區 內 現 有 蝴 蝶 種 類 ， 占 全 台 灣 蝶 類 百 分 之 二 十 以 上 。 各 地 蝴 蝶 分 布 並 不 一 致 ， 以 思 源 一 帶 最 多 （ 四 五 種 ） ，

觀 霧 、 佳 陽 、 雪 見 、 二 一 ○ 林 道 也 有 不 少 。 八 十 四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武 陵 地 區 登 山 步 道 沿 線 野 生 動 物 景 觀 資 源 調 查

研 究 」 蝶 類 種 類 上 大 致 約 二 ○ 種 ， 而 在 月 變 化 上 以 六 月 至 八 月 較 多 ， 其 中 又 以 六 月 最 多 。 八 十 五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雪

霸 國 家 公 園 螢 火 蟲 生 態 研 究 」 得 知 園 區 內 鞘 翅 目 螢 火 蟲 在 觀 霧 地 區 以 黑 翅 螢 最 多 。 因 此 ， 就 蝶 類 、 鞘 翅 目 昆 蟲 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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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行 蜜 源 及 食 草 植 物 與 蝶 類 關 係 及 棲 息 地 的 維 護 做 詳 細 研 究 ， 除 對 自 然 資 源 多 樣 化 瞭 解 外 ， 還 可 充 實 解 說 教 育 之

教 材 。 目 前 調 查 資 料 僅 限 於 鱗 翅 目 蝶 、 蛾 類 及 鞘 翅 目 螢 火 蟲 ， 未 來 將 加 強 其 他 各 目 昆 蟲 之 基 礎 資 料 調 查 。 
寬 尾 鳳 蝶 以 其 特 有 的 翅 脈 係 數 、 翅 脈 型 態 及 雄 性 生 殖 器 構 造 ， 是 台 灣 特 有 種 蝴 蝶 。 寬 尾 鳳 蝶 具 有 高 度 專 一 的 食

性 ， 其 食 樹 為 台 灣 樹 ； 台 灣 樹 是 台 灣 特 有 種 植 物 ， 分 布 在 海 拔 一 千 至 二 千 一 百 公 尺 左 右 的 中 、 高 海 拔 山 區 ， 寬

尾 鳳 蝶 的 分 布 受 限 於 台 灣 樹 的 分 布 ， 且 族 群 密 度 及 族 群 數 量 甚 小 ， 已 列 為 瀕 臨 絕 種 動 物 。 寬 尾 鳳 蝶 的 保 育 為 當 前

刻 不 容 緩 的 工 作 ， 但 是 寬 尾 鳳 蝶 的 許 多 基 礎 生 物 學 資 料 仍 不 完 備 ， 未 來 將 加 強 其 基 礎 生 態 資 料 之 調 查 ， 例 如 其 生 活

史 及 生 態 環 境 仍 有 許 多 未 解 之 謎 ， 以 致 保 育 工 作 難 以 順 利 進 行 。 八 十 五 、 八 十 六 年 度 委 託 研 究 「 特 稀 有 種 生 物 之 生

態 調 查 ｜ 寬 尾 鳳 蝶 之 生 態 研 究 」 就 寬 尾 鳳 蝶 生 態 環 境 的 各 種 因 子 如 ： 產 卵 偏 好 、 天 敵 、 競 爭 者 、 蜜 源 植 物 及 光 照 度

等 做 調 查 記 錄 ， 並 記 錄 各 齡 幼 蟲 的 生 物 學 基 本 資 料 ， 以 利 日 後 保 育 及 研 究 工 作 的 進 行 。 初 步 得 知 寬 尾 鳳 蝶 成 蝶 與 溪

谷 分 布 相 關 ， 因 此 ， 沿 大 鹿 林 道 東 線 各 溪 谷 持 續 觀 察 ， 可 找 出 蝶 道 及 吸 水 點 ； 另 應 加 強 台 灣 樹 的 經 營 管 理 。 

六 、 特 有 種 及 特 有 亞 種 

由 於 台 灣 地 區 的 地 形 多 變 、 植 被 複 雜 ， 又 長 期 與 大 陸 隔 離 ， 因 此 在 高 山 深 谷 地 區 產 生 了 不 少 的 特 有 種 及 特 有 亞

種 。 本 園 區 不 論 哺 乳 類 、 鳥 類 、 兩 生 爬 蟲 類 或 魚 類 ， 特 有 種 及 特 有 亞 種 所 占 的 比 例 都 相 當 高 ， 而 且 哺 乳 類 及 鳥 類 的

特 有 種 及 特 有 亞 種 的 比 例 隨 海 拔 的 升 高 而 增 加( 表 三 ｜ 七)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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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人 文 資 源 
本 園 區 內 雖 然 目 前 已 無 原 住 民 族 居 住 ， 但 從 日 據 時 期 以 來 的 文 獻 紀 錄 說 明 ， 國 家 公 園 範 圍 內 遺 有 頗 複 雜 而 豐 富

的 人 文 史 蹟 資 源 。 大 霸 尖 山 是 賽 夏 族 傳 說 中 的 祖 先 發 祥 地 ， 亦 是 泰 雅 族 自 其 核 心 區 域 向 外 移 徒 之 重 要 孔 道 ， 而 使 發

源 於 大 霸 尖 山 附 近 諸 水 系 上 游 區 域 成 為 族 群 匯 集 之 區 域 。 另 外 ， 學 者 亦 曾 在 二 本 松 、 雪 見 及 七 家 灣 溪 附 近 分 別 發 現

較 泰 雅 族 活 動 時 限 更 早 的 史 前 時 代 先 民 遺 留 ， 更 加 深 了 國 家 公 園 範 圍 內 及 其 附 近 區 域 早 期 人 文 活 動 的 深 度 、 廣 度 。 

一 、 早 期 的 住 民 

泰 雅 族 與 賽 夏 族 雖 聚 居 於 園 區 範 圍 外 ， 但 本 國 家 公 園 的 全 域 ， 古 來 即 是 他 們 的 生 活 舞 台 ， 生 活 習 俗 已 與 雄 偉

的 大 自 然 渾 為 一 體 ， 而 許 多 步 道 的 形 成 ， 可 追 溯 至 原 住 民 族 的 獵 徑 、 姻 親 道 路 系 統 ， 路 徑 向 高 山 、 溪 流 、 高 山 水

池 ， 甚 至 山 峰 的 絕 頂 伸 展 ， 都 遺 留 著 這 些 山 岳 民 族 的 足 跡 與 智 慧 。 廣 大 山 區 裡 的 各 據 點 都 有 原 來 的 稱 謂 與 傳 說 ，

許 多 山 岳 名 都 是 依 照 泰 雅 族 語 的 原 稱 而 命 名 的 ， 如 聖 稜 線 中 的 凱 蘭 特 昆 山 、 穆 特 勒 布 山 及 武 陵 四 秀 中 的 喀 拉 業 山

等 。 

根 據 學 者 的 考 證 ， 不 管 是 分 布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和 尖 石 鄉 、 苗 栗 縣 泰 安 鄉 、 或 台 中 縣 和 平 鄉 ， 在 本 園 區 周 圍 泰 雅

族 人 從 未 定 居 於 雪 山 山 脈 的 高 山 ， 他 們 只 散 居 於 海 拔 二 千 公 尺 以 下 、 氣 候 涼 爽 、 適 於 耕 種 與 狩 獵 的 山 麓 階 與 河 階

地 ， 其 中 以 海 拔 一 千 公 尺 至 一 千 五 百 公 尺 最 多 ； 泰 雅 族 分 布 地 西 麓 住 有 賽 夏 族 ， 分 布 高 度 為 海 拔 五 百 至 一 千 公 尺 。 

居 住 於 新 竹 縣 五 峰 鄉 的 泰 雅 族 與 賽 夏 族 、 尖 石 鄉 的 一 部 分 泰 雅 族 ， 以 及 苗 栗 縣 泰 安 鄉 的 泰 雅 族 都 奉 大 霸 尖 山

為 祖 先 發 祥 之 地 ， 傳 說 大 霸 尖 山 有 一 個 佈 滿 苔 蘚 的 巨 岩 ， 自 然 裂 開 而 生 出 一 男 一 女 ， 結 為 夫 妻 ， 成 為 人 類 始 祖 。

因 為 地 方 狹 隘 ， 後 來 分 居 各 地 ， 繁 衍 子 孫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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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先 民 的 遺 跡 

( 一) 二 本 松 遺 址 群 

二 本 松 遺 址 群 位 於 園 區 西 側 盡 尾 山 西 南 側 與 大 安 溪 之 間 的 山 麓 緩 坡 及 圓 丘 平 台 ， 主 要 聚 落 為 苗 栗 縣 泰 安

鄉 梅 園 村 天 狗 聚 落 。 目 前 為 泰 雅 族 北 勢 群 之 分 布 區 域 ， 早 期 也 是 賽 夏 族 的 領 域 。 本 遺 址 群 發 現 的 遺 址 包 括 二

本 松 、 二 本 松 Ⅱ 、 二 本 松 Ⅲ 與 天 狗 Ⅰ 、 Ⅱ 、 Ⅲ 等 六 處 。 

出 土 的 遺 物 包 括 陶 器 與 石 器 兩 大 類 ， 其 中 二 本 松 遺 址 發 現 並 採 集 陶 器 ， 其 餘 五 處 遺 址 只 有 石 器 發 現 。 這

個 遺 址 群 目 前 已 知 的 年 代 大 致 在 距 今 八 百 至 三 百 年 之 間 ， 不 過 以 文 化 內 涵 而 言 ， 相 信 這 個 文 化 的 年 代 可 以 早

到 距 今 一 千 年 ， 甚 至 距 今 一 千 五 百 年 以 上 。 

( 二) 北 坑 溪 流 域 遺 址 群 

北 坑 溪 流 域 遺 址 群 位 於 東 洗 水 山 東 南 坡 ， 北 坑 溪 下 游 支 流 兩 岸 山 腹 平 緩 地 ， 屬 於 梅 園 村 。 司 馬 限 林 道 下

方 日 據 時 期 舊 路 由 大 安 溪 岸 直 達 曙 光 ， 亦 由 遺 址 群 中 貫 穿 ； 發 現 的 遺 址 有 雪 見 遺 址 與Salats遺 址 。 

本 地 區 舊 社 之 分 布 由 曙 光 至 雪 見 呈 帶 狀 分 布 ， 計 有Yabakan、Rokaho、Mesigao、Mukeraka等 舊 社 ， 依

據 口 傳 資 料 為 賽 夏 族 早 期 之 活 動 區 域 。 

 (三) 七 家 灣 遺 址 

七 家 灣 遺 址 位 於 和 平 鄉 平 等 村 ， 大 甲 溪 上 游 支 流 七 家 灣 溪 與 梨 園 坑 溝 合 流 處 北 側 的 河 階 緩 坡 地 ， 也 就 是

武 陵 遊 客 中 心 西 南 方 。 這 個 區 域 恰 在 雪 山 山 脈 與 中 央 山 脈 交 接 的 高 山 峻 嶺 ， 地 勢 雖 高 ， 但 擁 有 相 當 平 緩 的 高

山 平 夷 面 及 谷 地 。 

出 土 陶 器 有 罐 與 缽 ， 上 有 繩 紋 ； 石 器 的 種 類 有 斧 鋤 形 器 、 石 片 器 、 刮 削 器 、 網 墜 、 石 錛 等 。 從 石 器 所 反

應 的 種 類 ， 可 知 其 生 業 適 應 型 態 是 以 漁 獵 為 主 與 農 林 墾 植 為 副 。 遺 址 內 發 現 柱 洞 現 象 ， 顯 示 當 時 居 住 在 木 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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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建 築 物 裡 ， 而 發 現 數 量 多 的 木 炭 ， 則 顯 示 長 期 用 火 的 現 象 。 本 遺 址 的 碳 十 四 定 年 大 約 是 在 距 今 三 千 二 百 至

四 千 三 百 年 之 間 ， 主 要 分 布 的 年 代 是 在 距 今 三 千 五 百 年 前 ， 其 文 化 屬 性 應 該 是 繩 紋 紅 陶 晚 期 的 持 續 性 發 展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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